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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收购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交易概述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乐凯胶片”）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向收购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和《关于收购乐凯光

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对其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向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乐凯”）

收购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凯光电”）100%股权并对其增资进行项目

建设。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披露的《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和《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 

二、 进展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收到中国乐凯出具的《关于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批复》（乐凯资字〔2023〕21 号），根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达的《关于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乐凯光电材料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批复》精神，同意公司收购乐凯光电 100%股权；同时收到《关

于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的批复》（乐凯资字〔2023〕

22 号），同意公司在收购完成后，向乐凯光电增资 2.5 亿元，用于 TAC3#线建设。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发布的《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向收购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2.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收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

同审字(2023)第 110B027289 号《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度模拟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及致同审字（2023）第 110B027288 号《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二〇二

三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并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发布

的《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收购乐凯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及两个报告全文。 

3.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中国乐凯委托，对乐凯光电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相关评估工作已完成并形成了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根据国有资

产评估管理相关规定，中国乐凯将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 11 月 9 日就经济

行为批准文件、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及评估师资质、评估程序履行情况及评

估报告摘要和特别事项说明等内容进行公示,摘要如下： 

（1）评估目的 

为乐凯胶片收购乐凯光电 100%股权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2）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评估对象 

乐凯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评估范围 

乐凯光电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

负债。 

（5）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6）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7）评估结论 



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乐凯光电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6,910.11 万元，评估价值为

33,692.94 万元，增值额为 6,782.83 万元，增值率为 25.2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6,060.76 万元，评估价值为 5,439.48 万元，减值额为 621.28 万元，减值率为 10.25%；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0,849.35 万元，评估价值为 28,253.46 万元，增值额为 7,404.11

万元，增值率为 35.51%。 

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8）特别事项说明 

乐凯光电在本次评估基准日后至本报告日期间获得发改委一项中央预算内投资

3,167 万元财政补贴批复，目前该笔资金尚未到位。根据《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

息项目管理办法》项目资金的使用需要满足监管的要求，如果项目资金的使用不符

合监管要求，应当核减、收回或者停止拨付投资补助。因此，中央预算内投资 3,167

万元最终确认需要满足资金使用的相关条件。提请报告使用方按国资相关政策法规

对该笔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款进行处理，保证国有资产不受损失。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将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履行公示、备案程序。

最终评估结果以有权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结果为准。 

4.本次交易的收购协议尚未签订。 

5.本次交易尚需完成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等有关程序，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相

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 日 


